
再生能源熱利用獎勵補助辦法 

第 一 條   本辦法依再生能源發展條例（以下簡稱本條例）第十三

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 本辦法獎勵補助範圍係再生能源熱利用之太陽能熱水

系統產品。  

本辦法有關申請案之受理、審查、核定、查驗、撥付或

追回補助款項、認證、撤銷及其他相關業務，中央主管機關

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、委辦其他機關或機構辦理。 

第 三 條  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： 

一、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：指以集熱器直接吸收太陽

能，並將之應用於熱水或乾燥之相關設備。 

二、製造供應商：指製造或輸入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之

廠商。 

三、安裝銷售商：指經銷、安裝或委託製造太陽能熱水

系統產品之廠商。 

四、簽約廠商：指與中央主管機關完成簽訂認可契約之

製造供應商或安裝銷售商。 

五、委託製造：指委託其他簽約廠商製造太陽能熱水系

統產品或其零件，並以自創品牌銷售。 

六、集熱器實測：指針對太陽能集熱器，進行戶外實地

測試所作之檢定。 

七、熱水器實測：指針對太陽能集熱器及其儲熱桶所組

成之熱水器產品，進行戶外實地測試所作之檢定。 

第 四 條   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符合下列條件，其購置並使用者，

得申請獎勵補助： 

一、屬新品設備者。 

二、依本辦法第十三條規定經認證者。 

三、由簽約廠商安裝。但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認證之申

請廠商為簽約之安裝銷售商者，限由該廠商銷售安

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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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條   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設置於臺灣本島者，其補助基準如

下： 

一、真空管式及面蓋式平板集熱器：每平方公尺為新臺

幣二千二百五十元。 

二、無面蓋式平板集熱器：每平方公尺為新臺幣一千五

百元。 

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設置於離島地區者，其補助基準如

下： 

一、真空管式及面蓋式平板集熱器：每平方公尺為新臺

幣四千五百元。 

二、無面蓋式平板集熱器：每平方公尺為新臺幣三千七

百五十元。 

前二項規定以外之其他型式集熱器之補助基準，由中央

主管機關專案審查核定之。 

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前三項之補助基準乘以有效集熱面

積核算補助金額。必要時，得考量申請用途、裝置地點及使

用效能，核定或變更核准補助之有效集熱面積。 

第 六 條   因天然災害致原建物滅失或毀損無法居住，得準用前條

第二項補助基準申請補助。但同次災害之申請，以一次為限。 

            前項補助，其建物所有權人應於災害發生日起二年內提

出安裝補助申請。建物所有權人死亡者，得由其配偶或直系

親屬提出申請。 

第 七 條   申請補助金額為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者，申請人得於太

陽能熱水系統產品安裝完工後四個月內，填具補助款申請書

及檢附下列資料，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，經審查符合第

四條規定後，即核撥補助款： 

一、新品保證書。 

二、系統設置前、後之現場照片。 

三、補助款領款收據。 

四、安裝廠商開立之統一發票影本，金額以購置費用為

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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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要求之資料。 

符合前條規定之申請人，並應檢附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

機關或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出具之天然災害受損證明文件。 

第一項申請人應為買受人，其因故須變更買受人時，或

屬非自然人者，有工程統包或分包之情形，致須變更補助款

受款人時，得填具變更聲明書，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。 

第一項期間以第四款統一發票之開立日期起算。 

第 八 條   申請補助金額超過新臺幣四十萬元者，申請人於購置前

應填具大型系統補助款申請書並檢附系統規劃書與設計

圖、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相關文件，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

請。 

前項申請案通過審核者，申請人應於六個月內依核定之

申請書內容，完成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安裝及申請核撥補助

款；逾期未完成者，其申請案視為撤回。但因情事變更或不

可抗力事由致無法如期完成者，申請人得於原因消滅後十日

內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或敍明理由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

延，期間以二個月為限。 

前項申請文件，準用前條規定。 

第 九 條   中央主管機關得遴聘相關機關（構）代表及學者、專家

七人至十一人擔任委員，審查下列事項： 

一、補助金額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上之申請案件。 

二、廢止或撤銷經認證之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。 

三、解除或終止製造供應商認可契約或安裝銷售商認可

契約。 

四、其他與本辦法相關事項。 

第 十 條   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完工後五年內，中央主管機關得派

員至設置現場查驗其設置或利用情形；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

中央主管機關得不撥付或向受補助者追繳已撥付之補助款： 

一、不符合第四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。 

二、補助款申請文書或其相關檢附資料有偽造、變造或

虛偽不實之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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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拒絶接受查驗，或無正當理由未能配合查驗逾二次。 

四、設置或利用情形與補助款申請文書內容不符，其情

節重大或經限期改善仍未改善。但受補助者能證明

因情事變更或不可抗力事由所致者，不在此限。 

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情形，係因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繼

受者所致者，亦同。 

第 十一 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，由石油管理法所定石油基金支應。中

央主管機關每年應公告獎勵補助之額度。 

第 十二 條 製造供應商符合下列條件者，得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

證明文書，與中央主管機關簽訂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製造供

應商認可契約： 

一、依法完成公司、商業及工廠登記。 

二、聘置三名以上通過太陽能熱水系統專業技術人員講

習訓練之專任技術人員。 

三、編有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施工技術手冊及系統設計

規劃書。 

四、具備太陽能熱水系統主要元件生產線或系統裝配

線。 

安裝銷售商符合下列條件者，得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

證明文件及資料，與中央主管機關簽訂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

安裝銷售商認可契約： 

一、依法完成公司或商業登記。 

二、聘置一名以上通過太陽能熱水系統專業技術人員講

習訓練之專任技術人員。 

三、編有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施工技術手冊及系統設計

規劃書。 

技術人員講習訓練課程，以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其他機關

或機構辦理者為限。 

廠商認可契約之有效期間為五年，期間屆滿前三個月，

簽約廠商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續約。 

認可契約終止或解除之原因可歸責於簽約廠商者，該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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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或其負責人新成立之公司，自契約終止或解除之日起一年

內，不得申請簽訂認可契約。 

第 十三 條 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性能符合附表一或附表二所定

者，簽約廠商得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資料，向中央主管

機關申請認證： 

一、產品檢定報告書。但由安裝銷售商提出申請者，得

以委託製造或授權文件及受委託製造廠商出具之

產品檢定報告書與產品修復承諾書替代之。 

二、詳細結構圖。 

三、成本分析表。 

四、長寬分別為五吋及三吋並由右前方拍攝之產品實體

相片。 

五、製造廠通過國際標準規範ＩＳＯ９０００系列之商

品驗證登錄證書影本。 

前項第一款報告書之檢定方式以集熱器或熱水器實測

為限，且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機構為之。 

第一項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之認證，由製造供應商提

出申請者，以自行製造或輸入者為限；由安裝銷售商提出

者，以委託製造者為限。 

第 十四 條 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經審查符合規定者，發給認證書，

有效期間為五年。但申請廠商得於期滿三個月前，檢附前條

第一項各款之有效相關文件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延；經

核准者，每次展延期間以五年為限。 

第 十五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至簽約廠商製造或營業處所，抽驗經認

證之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，簽約廠商應於抽驗日起十日內將

產品送檢；經實測檢定後，其檢驗結果與附表一、附表二之

性能或認證之規格不符者，視為不合格，簽約廠商應於接獲

通知之日起二個月內改善並送複檢。 

所有經認證之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，前一年度依本辦法

獲得補助之集熱器面積累計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，列為優

先抽驗對象。但其前一年度受驗產品，初驗結果皆合格者，

不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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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六 條 依本辦法規定獲得補助之產品，受補助者應於每片集熱

器外框右側下端或左側上端及真空管熱水器儲水桶正面左

側應標示明顯之認證編號、安裝銷售與製造供應商名稱及服

務電話。但特殊形式之產品，經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

者，得標示於其他合適位置。 

前項認證編號字體不得小於二平方公分。 

第一項標示得以黏貼方式為之，但應使用淺色系銀龍

紙、ＰＶＣ紙或相當之紙質及深色印刷字體。 

第 十七 條 申請認證文書有偽造、變造或虛偽不實之情形，中央主

管機關得撤銷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認證。該原申請太陽能熱

水系統產品認證之廠商一年內不得申請太陽能熱水系統產

品認證。 

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，未將抽驗產品於規定期間內

送檢，或產品抽驗結果不合格且未送複檢或複檢結果仍不合

格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認證；其沿用

同一產品檢定報告書之其他經認證之太陽能熱水系統產

品，一併廢止其產品認證。 

第 十八 條  廠商申請合格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之認可，得於本辦法

發布施行後三個月內，以有效之合格產品認可證書向中央主

管機關申請換發太陽能熱水系統產品認證書；經核准換發

者，其認證書有效期間溯自本辦法施行日起算。 

第 十九 條 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合格廠商，得於本辦法發布施行後三

個月內，以有效之合格證書及公司登記證明文件，向中央主

管機關申請簽訂製造供應商認可契約或安裝銷售商認可契

約，其有效期間溯自本辦法施行日起算。 

第 二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起施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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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表一）太陽能集熱器性能標準 

金屬平板或真空管 

集熱器 

非金屬平板 

集熱器 

無面蓋 

集熱器 

FR(τα) FRUL FR(τα) FRUL FR(τα) FRUL

≧0.75 ≦7.0 ≧0.65 ≦7.5 ≧0.85 ≦20.0 

FR(τα)： 集熱器由表面受照射之日射量中獲得可用能量之最大比率。 

FRUL： 集熱器表面在與大氣溫度的溫差條件下，集熱器表面散失熱量的

速率。  

單位： 瓦／平方公尺．。C  (W／M2．。C )。 

註： 金屬、非金屬平板及無面蓋集熱器之性能曲線全部高於表列性能

曲線為合格；無面蓋集熱器之性能曲線於 Ti-Ta／I 小於 0.02

時，高於表列性能曲線為合格。 

Ti： 集熱器入口溫度（。C）。 

Ta： 大氣溫度（。C）。 

I： 日射量（瓦／平方公尺）。 

（附表二）太陽能熱水器性能標準 

集熱器種類 
特性效率 

有面蓋 
熱水器 

儲置式 
熱水器 

無面蓋 
熱水器 

真空管 
熱水器 

η ≧0.5 ≧0.5 ≧0.5 ≧0.5 

註： 特性效率η為熱水器在全天測試中儲熱桶累積收集之能量淨值佔全天照

射在集熱器表面之累積日照總量的最大比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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